附件4:

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任务清单
	序号
	县区
	工作任务名称
	任务要求/目标
	任务性质
	实施方式
	实施标准
	工作量
	完成时限

	1
	惠城区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5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	2
	惠阳区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1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	3
	惠东县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1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	4
	博罗县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2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	5
	龙门县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2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	6
	大亚湾开发区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2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	7
	仲恺高新区
	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补资金
	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
	约束性任务
	事后奖补
	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50%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	对2家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进行核算，并按实施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贴息。
	2025年12月底




